
南水〔2025〕269号
南安市水利局关于南安市美林街道

美埔排洪沟整治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

南安市美林街道办事处：

《南安市美林街道办事处关于报审南安市美林街道美埔排洪沟整治工程实施方案及设计图册的函》（美函〔2025〕203号）及相关材料收悉（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我局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对《实施方案》进行审查并提出评审意见。报批稿经复核，基本符合建设要求，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工程建设任务和规模

工程建设任务以排涝为主，兼顾清淤疏浚。通过新建排洪沟，增强排涝能力，保障排涝安全。

工程建设规模：排洪沟综合整治总长315.6m，新建穿堤涵管2处，新建φ500PHC125（AB）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总长19541.0m，砂碎石褥垫层4906.2m3。

二、设计标准和建筑物级别

基本同意工程等别为Ⅴ等，永久性主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临时性建筑物级别为5级，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

三、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基本同意排洪沟的总体布置方案。工程范围为路下角落至茂盛西路北侧，桩号范围为K0+000.0~K0+315.6，其工程布置具体内容如下：

排洪沟综合整治总长315.6m，新建4.5m宽矩形排洪沟长315.6m，河道清淤疏浚长315.6m，新建穿堤涵管2处，新建φ500PHC125（AB）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总长19541.0m，砂碎石褥垫层4906.2m3。

四、施工工期和设计概算

工程总工期为12个月。

工程总投资为1221.46万元。其中建筑工程886.77万元，施工临时工程72.40万元，独立费用186.43万元，基本预备费57.28万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1.68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9.90万元，水土保护工程投资7.00万元。

五、有关建设管理要求

（一）项目法人应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抓紧主体工程开工建设。做好各项配套工程工作，与主体工程同步建成并发挥效益。

（二）项目业主应进一步完善有关工作，并严格按照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的要求，强化项目建设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

（三）工程建成后应及时组织验收，严格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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